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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受法院委托，将于 2018年 11月 15日 14∶00

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网络竞价方式对以下标

的按现状进行公开拍卖。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盐源县宝清新兴果业有限公司

位于盐源县盐井镇润盐东街厂区内的办公用房、生

产用房、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生产设备（房

屋产权证号：盐房权证监字第 00002173�号、盐源

县房权证盐井镇字第 201100204�号；土地证号：盐

国用（二〇〇八）第 3371�号、盐国用（二〇一一）

第 3491�号，设备型号以现场勘查为准）。

上述标的整体拍卖。 参考价：1900 万元，保证

金：200万元。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标的物现场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的办理：有意竞买者应于拍

卖前一工作日 16∶00 前（以到账为准）将保证金

交至法院指定账户（户名：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有

限责任公司； 开户行： 中信银行成都分行； 账号：

7411010182600211211），并于同日 17∶00 前凭

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到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 号交易所大厦 1 楼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

竞买报名手续。

四、特别说明：1、本次以标的现状进行拍卖，买

受人须承担法律、 法规规定的交易双方的所有税、

费。 2、请上述相关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

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如参加

竞买，按本公告规定的事项、条件、时间，办理报名、

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其相关权利。

详情可查 “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

rmfysszc.gov.cn.）及www.swuee.com

拍卖公司联系人：联拍 郭先生 13880498115

金通 周女士 15982297766

中拓 吴女士 13608065011

交易所联系人：张老师 028-85335688

法院监督电话：0834-6364728

四川联拍拍卖有限公司

四川金通拍卖有限公司

北京中拓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

2018年 10月 29日

拍 卖 公 告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本次公告(2018-197)仅反映投资

账户截止 2018 年 10 月 25 日的投资

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 2018年 10月

30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

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

《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

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

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或登

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

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单位价格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账户设立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395�

20.1672�

28.2812�

14.6927�

10.4711�

12.8954�

9.5953�

13.7022�

8.7618�

5.1397�

10.0501�

10.0788�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 � �地

址：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28号投资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

室

联系人：颜先生 联系电话：（023）63622380� �（010）51085028-8005

项目编号/序

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挂牌价

格(万元)

1

重庆云易通

物流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

35%股权

17404.0

3

14996.8

4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共计276197

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128896平方米，其他商

服用地147301平方米。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

所网站：www.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朱 磊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5248.89

4

2

重庆科瑞南

海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55%股权及

3260万元债

权

27067.86 3102.36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开发并规模化生产天然植

物提取物和医药中间体，是中国最大的植物提

取物生产商和出口商之一。项目详情见重庆联

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朱 磊 023-63622626��

13883002851

4970

3

贵州渝能矿

业有限责任

公司26%股

权和

207886.7675

万元债权

522582.6

2

153423.

68

公司主要资产为贵州省境内的5座煤矿， 煤炭

资源储量共计35459万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

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熊 靛 楠 023-63606252、

18680845183

247776.

9243

4

重庆化医中

昊化工设备

制造安装有

限公司10%

股权

23347.71

7346

6102.54

2104

标的公司主要生产经营产品为高中低压管道

管件、压力容器、各种管道管件及设备的防腐

（包括工厂化防腐及现场防腐）等，并进行产

品定制。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577.27

5

重庆悠活科

技有限公司

51%股权

85.54907

9

74.8927

31

标的公司主要业务为:�计算机软件开发；利用

互联网销售：化妆品、保健食品、I类医疗器械；

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货物进出口。 项目详

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6815

6

重庆巨能建

设集团置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

36577.57387

4万债权

41547.6

07939

228.273

898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系位于彭水新城项目的两

块商住用地，总计306.85亩。 详情见重庆联交

所网站：www.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陈 勇 023-63622738；

18983368896

41912.2

93874

7

重庆诗仙太

白诗韵酒业

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

3042.992098

万元债权

3574.744

699

61.8410

3

标的公司具有白酒生产资质，主要资产为位于

梁平区双桂街道工业园区内约67832.8㎡工业

出让地及厂房。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www.cquae.com

咨 询 电 话 ： 刘 承 023-63621586；

15687887777

3830

8

重庆筑能渝兴

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40%股权

156.4180

98

0.232853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拥有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304.4

9

煌盛集团重庆

管业有限公司

21%股权

8050.025

419

281.5785

84

标的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安装服务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主要产品为钢丝网骨架塑料

复合管、PE管材、孔网钢带塑料复合管等。 项目详情

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434.574

10

重庆星界置业

有限公司100%

股权

及21651.85万

元债权

50942.59

8505

27813.25

4305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待开发

的5宗土地使用权（地块编号T11-3/02：土地用途二

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5955㎡，容积率2；地块编号

T11-7/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46256

㎡，容积率2；地块编号T11-8/02：土地用途二类居

住用地兼容商业用地， 土地面积27498㎡， 容积率

2.5；地块编号T11-9/02：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

容商业用地，土地面积31784㎡，容积率2.5；地块编

号T12-7/02： 土地用途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业用

地，土地面积29738㎡，容积率2.58，商住比2:8）。 项

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05600

11

重庆渝百家超

市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80%股

权

7533.35 1851.75

标的企业注册资本5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超市

连锁经营管理；市场调查；批发兼零售等 。 现拥有直

营、联营、加盟等各类综合超市和社区便民店800余

家，年销售收入3亿多元。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

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1481.4

12

重庆双桥区红

岩汽车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100%股权

2498.393

386

793.5576

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涉及地块两宗，其中地块一:土地

面积为19004㎡，容积率为2.0，使用期限至2057年7

月5日。 地块二:土地面积约12156㎡，土地性质为出

让，用途为混合用地，容积率为2.0，使用期限至2057

年6月5日。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2670.113

5

13

重庆亿图实业

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

26481.97万元

债权

27636.47

6647

3534.263

366

标的企业涉及土地使用权一宗， 位于重庆市江津区

珞璜镇珞璜工业园内，出让面积141605.35㎡，计容

建筑面积354013.375�㎡，容积率2.5，商住比例3:7，

宗地限高80米，建筑密度≤45%

项目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cquae.com

咨询电话：刘承023-63621586；15687887777

29163

14

重庆渝富地产

有限公司增资

项目

140904.4

36833

45237.65

1196

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29400万元， 对应持股

比例65%，征集1家投资方，拟新增注册资本19500万

元。 增资企业主要资产为“渝富·滨江首岸” 房地产

开发项目，占地约62605平方米，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18.63万平方米。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不低于

29400万

元

15

四川长化宏光

盐化工有限公

司35%股权

13932.35 3943.8

标的企业主要生产经营氯酸盐、高氯酸盐系列产品，

拥有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生产能力为高氯酸钾3.2

万吨/年、氯酸钠3.2万吨/年、一氧化碳和氢气混合物

1600万立方/年。 详情见重庆联交所网站：www.

cquae.com

咨询电话：陈勇023-63622738；18983368896

1380.33

重庆能汇贸易有限公司等5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转让方）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批量转让重庆能汇贸易有限公司等5户不

良资产，截止2018年8月21日，本息合计304,191,272.61元。竞价起始价为175,800,000.00元，竞买保证金0元。详见重庆

联交所网站。

报名联系人：方兴

报名电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

重庆万鑫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10户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转让方）拟

通过公开竞价方式批量转让重庆万鑫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10户不良资产，截止2018年8月21日，本息合计

1072017820.14元，竞价起始价为370000000.00元，竞买保证金0元。 详见重庆联交所网站。 报名联系人：方兴报名电

话：023-63621526?17783117915

证券代码：

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

2018-026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22），于2018年9月10日、2018年9

月21日、2018年10月15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23、2018-024、2018-025），公司拟采取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江苏联通纪元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标的公司” ）55.45%的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各中介机构正在加快推动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及论

证等各项工作，相关各方就尽职调查过程中关注的问题和交易方案持续进行了沟通。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8-115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5

华

发

01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根据发行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华发01，债券代码：136057，以下简称“本

期债券” ）存续期第3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

率为4.50%，在债券存续期前 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根据当前的市

场环境， 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100BP至5.50%， 即本期债券第4年起票面利率固定为

5.50%。

现将发行人关于调整“15华发01”票面利率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5华发01”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15华发01” ）

2、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3+2年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6、发行方式：本次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7、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

期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于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

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

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上证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9、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

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

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

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决定。

10、还本付息的方式：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

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1、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20年11月25日。 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5日，

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11月26日至2020年11月25日。

12、起息日/发行首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2015年11月26日。

13、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确定。

14、付息日：本期债券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存续期（2015年至2020年）每年的11

月26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其中2018年的付息日为2018年11月26

日。

15、本金支付日：本次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2020� 年11月26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2018�年11月26日，未回

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2020年11月26日。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本金

支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6、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本期债券无担保。

17、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15华发01” 利率调整事项

“15华发01” 在存续期前3年的票面年利率为4.50%；在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上

调票面利率，即从第4年起（即2018年11月26日至2020年11月25日）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

为5.50%。 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本金支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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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

华发

01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回售代码：100912

● 回售简称：华发回售

● 回售价格：100元/张

● 回售申报期：2018年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11月26日

● 债券利率是否调整：调整

特别提示：

1、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三年末上调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

内前三年票面年利率为4.50%，在债券存续期内前三年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第三年末，

发行人选择上调“15华发01” 票面利率100个基点，上调后的票面利率为5.50%，并在债券

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2、根据《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本公司发行的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证券代码：136057，证券简称：“15华

发01” ）的债券持有人在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亦即回售支付日）将其

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

3、“15华发01” 持有人可按本公告的规定在本次回售申报期限内（2018年11月5日、

11月6日、11月7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5华发01” 申报回售。 本次回售价格为债

券面值（100元/张）。“15华发01”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

售的无条件放弃。

4、“15华发01”持有人的本次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

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本次回售等同于“15华发01” 持有人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个付息日（2018年

11月26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5华发01” ，且发行人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100个基点至5.50%，即自第4个付息年度起至债券存续期满的票面利率

为5.50%。 请“15华发01”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6、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指华发股份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5华发01” 持有人支付

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5华发01”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付息日（2018年11月26日）。

一、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含义如下：

华发股份/本公司/发行人 指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华发01/本期债券 指

本公司发行的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代码：136057

回售 指

“15华发01”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5华

发01”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个付息日（2018年11月

26日）按照100元/张的价格回售给本公司

本次回售申报期限 指

“15华发01”持有人可以申报本次回售的时间，为2018年

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

付息日 指

“15华发01” 的利息每年支付一次，债券存续期（2015年

至2020年） 每年的11月26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遇节假日顺延），2018年的付息日为2018年11月26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 指

华发股份向本次有效申报回售的“15华发01” 持有人支

付本金及当期利息之日，即“15华发01” 债券存续期间第

3个付息日（2018年11月26日）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已发行债券情况

1、债券名称：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5华发01

3、债券代码：136057

4、发行总额：人民币30亿元

5、债券期限：3+2�年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年利率为4.50%，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

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第3年末，发行人选择上调“15华发01” 票面利率100个基点，上调

后的票面利率为5.50%，并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8、计息期限（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20年11月25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5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

月25日。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11月26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11月26日

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10、付息日：每年的11月26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为上一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

11、回售条款：“15华发01”持有人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5华发01” 在债券

存续期间第3个付息日按照100元/张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12、利息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第3个付息日上调本期债券后

续存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12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三、回售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回售的价格为债券面值（100元/张）。

四、回售申报日

本次回售申报日为2018年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

五、申报回售的程序

1、申报回售的“15华发01” 持有人应在2018年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正常交易

时间 （9：30-11:30，13:00-15:00）， 通过上证所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申报代码为

100912，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一经确认，不能撤消，相应的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付息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

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15华发01”持有人可就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有权回售的债券申报本次回售。 “15

华发01”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视为对本次回售的无条件放弃。

3、对“15华发01”持有人本次回售的有效申报，公司将在今年付息日（2018年11月26

日）委托登记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进行清算交割。

六、回售部分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资金发放日：2018年11月26日。

2、 回售部分债券享有当期 （2015年11月26日至2018年11月26日） 利息， 利率为

4.50%。 每手“15华发01”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45.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

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36.00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申报结果对

“15华发01”回售部分支付本金及利息，该回售资金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

司在回售资金到帐日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七、回售时间安排

时 间 内 容

2018年10月29日 公告本次回售方案

2018年10月30日 回售方案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2018年10月31日 回售方案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2018年11月5日、11月6日、11月7日 本次回售申报期限

2018年11月9日 公告本次回售申报结果

2018年11月21日 公告本次回售实施结果

2018年11月26日

本次回售资金发放日，有效申报回售的“15华发01”完

成资金清算交割

八、风险提示及相关处理

1、本次回售等同于“15华发01” 持有人于本期债券存续期间的第3个付息日（2018年

11月26日）以100元/张的价格卖出“15华发01” ，且发行人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100个基点至5.50%，即自第4个付息年度起至债券存续期满的票面利率

为5.50%。 请“15华发01”持有人慎重判断本次回售的风险。

2、上证所对公司债券实行“净价交易，全价结算” ，即公司债券按净价进行申报和成

交，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3、利息的税务处理

（一）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个人投资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各兑付

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二）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

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 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

得的发行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将按 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 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

券税后利息之后，将税款返还本公司，然后由本公司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十二、本期债券回售的相关机构

1、发行人

名称：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

法定代表人：李光宁

联系人：杨斌、吴任超

联系电话：0756-8282111

传真：0756-8281000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项目负责人：解明、徐永妍

项目经办人：李跃、丁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088号紫竹国际大厦23楼

联系电话：021-68826802

传真：021-68826800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高斌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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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南山铝业”或“公司” ）本次发行经

公司2017年9月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及2017年11月3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5月2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确定公司配股比例的议案》。公司2018年10月17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配股价格的议案》。 本次配股申请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6号）文件核准。

2、本次配股简称：南山配股；代码：700219；配股价格：1.70元/股。

3、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8年10月24日（T+1日）至2018年10月30日（T+5日）的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4、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8年10月31日（T+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网上清算，公司股票继续停牌，2018年11月1日

（T+7日）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5、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 全文及其他相关资料刊载于2018年10月19日上

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售比例及数量：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T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公

司总股本9,251,102,895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可配股数量

总计为2,775,330,868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数为7,087,960,902股，可配售2,126,

388,27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数为2,163,141,993股，可配售648,942,597股。

4、募集资金用途：本次配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00.00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净额将全部用于投资“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 在本次配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1.70元/股。

6、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怡

力电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将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配股的可配售股份。

7、发行对象：

（1）网上发行对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T日）上

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2）网下发行对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指截至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3日（T日）上

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的股东。

8、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方式，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采取网下定价方式发行，由主承销商负责

组织实施。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T-2日 2018年10月19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配股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T-1日 2018年10月22日 网上路演

T日 2018年10月23日 股权登记日

T+1日至T+5日

2018年10月24日至

2018年10月30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刊登配股提示公告（5次，网上配股截止

于T+5日15:00）

全天停牌

T+6日 2018年10月31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验资

T+7日 2018年11月1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

恢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工作日，本次配股发行的股权登记日及缴款期，香港联交所与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日是一致的，不会因两个交易所的交易日不一致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注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

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2018年10月24日（T+1日）起至2018年10月30日（T+5日）的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

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配股缴款方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

式，在股票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配股代码“700219” ，配

股简称“南山配股” ，配股价格1.70元/股。

发行人为内地与香港股市互联互通标的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有关规则按照精确算法

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南山配股” 可配证券余额），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

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1股的部分（尾数保留三位小数），将所

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配股票

数量加总与可配股票总数量一致。香港投资者通过内地与香港互联互通持有发行人股份并参与

本次配股的，对配售股份不足1股的部分，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将根据中央结算系统有关

规则的规定将该等零碎股份的数额调整至整数单位。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

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股票数量限额。原股东所持股份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

的，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2）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山东怡力电业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T+5日）15:00前

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划付认购资金，同时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

认购表》传真（传真号码：021-60933184、021-60933197）或现场送达（地址：上海市浦东新

区民生路1199号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15层资本市场部）至国信证券，并将《山东南山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电子版及其附件扫描件（法人营业执照或股东身份证复印件、股

东账户卡、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如有）、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如需）、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

凭证）以邮件形式发送至fumiaoq@guosen.com.cn，确认电话：021-6093693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股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

户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港支行

账号： 4000029129200448871

联行行号： 27708291

大额系统行号： 102584002910

开户行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北路国际商品交易大厦一楼

开户行联系人： 凌燕

银行查询电话： 0755-82461390、82462546

银行传真： 0755-82461390

汇款时请务必注明“xxxx认购南山铝业配股” 字样，请确保认购资金于2018年10月30日

（T+5日）15:00之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

购为无效认购。 敬请留意款项在途时间，以免延误。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山东省龙口市东江镇前宋村

电话：0535-8616188

联系人：隋冠男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16层至26层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20层

电话：021-6093693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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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金科地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科股份” 或者 “公司” ）1,601,515,66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25%， 超过截止2018年10月25日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控制的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数，黄红云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今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的通知， 获悉黄红云先生与黄斯诗女士于

2018年10月28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情况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稳定现有控制结构，保障、促进金科股份稳定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

黄红云先生（甲方）作为金科股份实际控制人拟与黄斯诗女士（乙方）采取“一致行动” ，

同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采取一致行动决定公司相关事项。 为

明确协议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的权利义务，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特签订本协

议。 协议内容如下：

1、 乙方同意成为甲方一致行动人，在处理有关金科股份经营发展且根据《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需要由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时均保持一致行动。

2、保持一致行动的方式为：就有关金科股份经营发展的重大事项向股东大会、董事会

行使提案权和在股东大会、董事会上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保持一致行动。

3、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乙方同意就自己作为金科股份股东享有的除收益权之外的全

部股东权利不可撤销地授权甲方行使， 乙方不再向甲方及金科股份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

本协议送达金科股份后与授权委托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本协议有效期三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方各持一份，送达金科股份

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其他情况说明

《通知》还就2017年4月10日与广州市安尊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安尊公司” ）签

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况进行了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巩固对金科股份的控制地位，本人与广州安尊公司于2017年4月10日签署《一

致行动协议》，其中约定广州安尊公司在《一致行动协议》签署之日起90日内，通过集中竞

价等方式足额购买金科股份2亿股股票，并按照《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与本人形成一致行

动关系。 上述《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广州安尊公司未履行购买金科股份2亿股股票的义

务，《一致行动协议》一直未得到实际履行，广州安尊公司与本人未形成一致行动关系。 从

客观情况来看，截至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本人与广州安尊公司已无法形成一致行动

关系” 。

《通知》另外就后续计划进行了简要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为巩固和稳定对金科股份的现有控制结构，本人不排除根据市场变化以及其他综合

因素的情况进一步增持金科股份股票的可能， 若在增持过程中或因增持而触发要约收购，

本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

三、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金科

股份1,477,930,058股， 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27.6781%； 黄斯诗女士持有金科股份123,

585,610股，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2.3145%。本《一致行动协议》签署后，黄红云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本公司1,601,515,668股，占金科股份总股本的29.9925%。

该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发生重大影响,有

利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巩固控制地位，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四、备查文件

1、实际控制人黄红云先生致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函；

2、《一致行动协议》。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迈为股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630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相关资

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

cn）及发行人公司网站（www.maxwell-gp.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

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东吴证券” ）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56.6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8年10月31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8年11月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发 行 股 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300

万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价格

56.68

元

/

股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

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

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网上申购日为

2018

年

10

月

31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庞金路

1801

号庞金工业坊

D02

幢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2-63929889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512-62936311

、

62936312

发行人：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3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163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

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价格：56.68元/股，网上发

行数量为1,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主要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56.68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8年10月31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申购时无

需缴付申购资金。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18年11月2日（T+2日）公告的《苏州迈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8年10月30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2018年10月29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

com； 证券时报网，www.secutimes.com； 证券日报网，www.zqrb.cn） 以及发行人公司网站

（www.maxwell-gp.com）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迈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9日


